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6號

原      告  劉得意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順龍律師

被      告  蘇漢宗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租賃房屋等事件，本院於113年12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花蓮縣○○鄉○○路○段000號2樓門牌房屋全

部遷讓返還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肆萬貳仟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

新台幣陸仟元。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參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參拾萬捌仟陸佰柒拾

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貳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於各期到期後，原告各期分別以新臺幣貳仟元

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期分別以新臺幣陸

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之聲明第二項原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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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42,000元，及自民國112

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嗣於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就利息起算日更正為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詳卷第147頁），核其更正屬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一項第2款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說

明，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自108年12月1日起向原告承租坐落花蓮縣○○鄉○○

路○段0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雙方並簽訂房屋

租賃契約書，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12日1日起至109年11

月30日止，每月租金6,000元，被告應按月於每月1日給

付。租約到期後復依相同條件續簽訂租約，一年一約直到

111年到期後才沒有另訂租約，而是以口頭約訂一年一約

並紀錄在最後一份110年12月1日簽訂的租賃契約（下稱系

爭租約）上，詎被告自112年5月1日起未依約給付租金，

至112年11月30日止共積欠7個月之租金未給付。雙方租賃

期間已於112年11月30日屆滿。縱認兩造間為不定期租

約，也因為被告自112年5月起即未再未支付租金，原告於

112年9月13日已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繳納並表明不再續

租，系爭租約應已合法終止，是原告主張112年11月30日

為兩造租約終止日，又起訴狀內亦有表明終止租約之意

思，故最遲亦應認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租

約之意思表示，系爭租約應已合法終止，惟被告迄今尚未

遷出系爭房屋，其占用該屋為無法律上原因，致原告受有

相當於租金之損失，爰依租賃契約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並給付自

112年5月1日至11月30日欠繳之租金42,000元（6000x7=4

2,000）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12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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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6,

000元予原告。

（二）並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花蓮縣○○鄉○○路○段000號2

樓門牌房屋全部遷讓返還原告。㈡被告給付原告新台幣4

萬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2月1日起至

遷讓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6,000元。㈣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以：

（一）被告自108年12月1日起就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期為一

年，租賃期限屆至即再簽約續約一年，因被告每月均按時

繳交租金，所以111年要續約時原告就沒有再提出新的租

賃契約書，稱給房租時直接寫在系爭租約就好，而且沒有

口頭約定租賃期間，故兩造間就系爭房屋為不定期租賃契

約關係，而因為從111 年9 月後電費暴增，之後發現係原

告偷接電線，使被告只承租二樓卻需負擔全棟樓電費。被

告要求原告處理之前被告因被偷電的損失，因此自從112

年5 月起沒有給付租金，而原告竟自112年6月1日起斷

水，使被告系爭房屋無水可用，之後雙方有達成協議在恢

復供水、處理偷電部分後，被告再繼續給付租金，然原告

都沒有處理，被告才會沒有給付租金。

（二）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

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定有明文。

次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

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

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

2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

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2個月時，始

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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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因承租人遲延給付租金，定期催告其履行，同時表

明如於期限內不履行，契約即為終止，係附有停止條件之

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如承租人逾期仍不履行，則條件成

就，即發生終止租約之效力，無須再另為終止租約之意思

表示(最高法院87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裁定意旨參照)。再

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倘若出租人已合法

終止租賃契約，自得本於所有權之身分，依無權占有之法

律關係，請求返還租賃物。又按「租賃期限屆滿後，承租

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

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1條定有明

文。

（二）經查，被告自108年12月1日起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雙方

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12日1日起

至109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6,000元，被告應按月於每

月1日給付。租約到期後復依相同條件續簽訂租約，一年

一約直到111年11月30日到期後才沒有另訂租約，而係將1

11年12月1日起每月房租收付明細簽名記載於原租賃期間1

10年12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之系爭租賃契約書上之

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原告提出之每年租賃契約書

及被告提出之系爭租契約書房租收付款明細欄影本在卷可

按（詳卷第21至48頁、161至165頁），自堪信為真實。原

告雖主張兩造間有口頭約定租賃期間仍為一年即111年12

月1日起至112年11月30日止，然為被告所否認，且原告亦

未能舉證實說，堪認兩造於111年11月30日租賃期間屆滿

後，兩造並未再重新約定租賃期限，而原告仍繼續收租並

允被告為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則依上開規定，兩造間之

租賃關係自111年12月1日起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而成

立不定期租賃關係。

（三）又被告自112年5月起即未依約按月給付租金，遲付租金之

已逾2個月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固主張業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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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13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繳納並表明不再續租，系

爭租約應已合法終止，並提出存證信函影本一份在卷（卷

第49頁），然該存證信函僅記載「一、租金積欠5個月自1

12年5月1日至112年9月共3萬元。二、未經屋主同意私自

將抽水馬達電源切斷致使他樓沒水用。三、已自112年5月

1日口頭告知不再續租，並請搬遷，時間至112年5月31日

止」等語，然5月1日口頭通知不再續租部分，原告並未舉

證實說，且被告當時僅有5月份之租金未給付，自難依該

存證信函內容認定原告於112年5月已得行使催告主張終止

契約。惟被告於受存證信函通知時，已有遲付租金達2個

月租額情事，是可認原告有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積欠

租金及逾期未給付即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而本件為不定

期租賃契約，被告迄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仍未支付租

金，足認被告已受相當期間之催告仍未給付，原告係訴請

被告給付積欠租金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顯有併以起訴狀

繕本之送達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本件起訴狀繕本既已

由本院於113年4月2日送達被告（113年3月22日寄存送達

於被告住居所地之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仁里派出所，經

10日生送達之效力，參卷第59頁），徵諸前揭說明，原告

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即113年4月2日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

示，自生合法終止之效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55條前

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屋，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又「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

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

限。他方當事人已為部分之給付時，依其情形，如拒絕自

己之給付有違背誠實及信用方法者，不得拒絕自己之給

付。」，民法第264條定有明文。被告固辯稱係因原告偷

接電線，使被告需負擔全棟樓電費而致電費暴增，且原告

自112年6月1日起斷水，使被告系爭房屋無水可用，才會

行使同使履行抗辯不付房租等語，然原告否認有偷接電線

及斷水之行為，並稱被告尚未承租時房屋電線就是如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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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如因此使被告負擔全棟電費，原告願意處理電費分擔

的問題，另整棟樓水的使用是靠抽水馬達，原來的抽水馬

達使用的電本來就接在二樓水錶上，來抽水供應整個建築

物的用水，因被告不同意接電使用，建築物就沒有辦法抽

水使用，原告並沒有斷水使被告無水可用等語。經查，被

告主張因原告偷接電線而致電費暴漲及原告斷水使其無水

可用等語，固提出110年1月至113年3月之電費資料及line

對話內容以為證（詳卷第151至159頁），然其亦自承其於

112年5月已自行換了電線使原告無法再偷用電等語，另依

兩造間之對話內容可知，原告於被告承租時就告知系爭房

屋係使用地下水源，如改用自來水需加裝工資，而被告沒

有水用係因為被告自行換了電線，所以抽水馬達無電可用

才無法供水，原告並請被告把2樓所有電線恢復（詳卷第1

55至159頁），是被告無水可用係因其未經原告同意擅自

更換系爭房屋之電線配置，致無電力提供抽水馬達抽水使

用，並非原告刻意斷水不提供系爭房屋合於所約定使用、

收益之狀態，況被告自無水可用後仍繼續住於系爭房屋迄

今，時間長達一年有餘，顯見無礙被告對系爭房屋之居住

使用，揆諸前開說明，自無因系爭房屋存有無水可用之情

形，而認原告有全部或部分不達被告租賃目的之情事。至

被告辯稱電費暴漲等情，被告雖得另行主張賠償，然此與

給付租金間亦無對價關係，縱上，被告以上述事由與其支

付租金之義務行使同時履行抗辯，並無理由。

（五）被告應給付原告42,000元，並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返

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000元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

第179條前段、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

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

念。查兩造租賃關係終止後，被告即無繼續占有使用系爭

房屋之法律上原因，被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自應給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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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相當於系爭房屋租金之不當得利。又依系爭租約第3條

約定系爭房屋租金為每月6,000元（見卷第23頁），堪認

為系爭房屋相當於租金之使用利益價值。

　 2、被告自112年5月1日起即未再給付租金，兩造間之租賃關

係於113年4月2日終止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

自斯時起既已無合法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其繼續占

用系爭房屋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且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

系爭房屋之損害，自應償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原

告依兩造間之租約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

2,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房

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6,000元，自屬有據，應

予准許。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

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租

金42,000元部分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未約

定利率，則原告請求此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

年4月3日起（見本院卷第5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

爭房屋，及依系爭租賃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42,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

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6,000元，均有理由，應

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

　　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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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雅敏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胡旭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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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6號
原      告  劉得意  


訴訟代理人  吳順龍律師
被      告  蘇漢宗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租賃房屋等事件，本院於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花蓮縣○○鄉○○路○段000號2樓門牌房屋全部遷讓返還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肆萬貳仟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陸仟元。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參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參拾萬捌仟陸佰柒拾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貳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於各期到期後，原告各期分別以新臺幣貳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期分別以新臺幣陸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之聲明第二項原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42,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於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就利息起算日更正為「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詳卷第147頁），核其更正屬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一項第2款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說明，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自108年12月1日起向原告承租坐落花蓮縣○○鄉○○路○段0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雙方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12日1日起至109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6,000元，被告應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租約到期後復依相同條件續簽訂租約，一年一約直到111年到期後才沒有另訂租約，而是以口頭約訂一年一約並紀錄在最後一份110年12月1日簽訂的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上，詎被告自112年5月1日起未依約給付租金，至112年11月30日止共積欠7個月之租金未給付。雙方租賃期間已於112年11月30日屆滿。縱認兩造間為不定期租約，也因為被告自112年5月起即未再未支付租金，原告於112年9月13日已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繳納並表明不再續租，系爭租約應已合法終止，是原告主張112年11月30日為兩造租約終止日，又起訴狀內亦有表明終止租約之意思，故最遲亦應認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系爭租約應已合法終止，惟被告迄今尚未遷出系爭房屋，其占用該屋為無法律上原因，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失，爰依租賃契約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並給付自112年5月1日至11月30日欠繳之租金42,000元（6000x7=42,000）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12月1日起至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6,000元予原告。
（二）並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花蓮縣○○鄉○○路○段000號2樓門牌房屋全部遷讓返還原告。㈡被告給付原告新台幣4萬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6,000元。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以：
（一）被告自108年12月1日起就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期為一年，租賃期限屆至即再簽約續約一年，因被告每月均按時繳交租金，所以111年要續約時原告就沒有再提出新的租賃契約書，稱給房租時直接寫在系爭租約就好，而且沒有口頭約定租賃期間，故兩造間就系爭房屋為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而因為從111 年9 月後電費暴增，之後發現係原告偷接電線，使被告只承租二樓卻需負擔全棟樓電費。被告要求原告處理之前被告因被偷電的損失，因此自從112 年5 月起沒有給付租金，而原告竟自112年6月1日起斷水，使被告系爭房屋無水可用，之後雙方有達成協議在恢復供水、處理偷電部分後，被告再繼續給付租金，然原告都沒有處理，被告才會沒有給付租金。
（二）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2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2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出租人因承租人遲延給付租金，定期催告其履行，同時表明如於期限內不履行，契約即為終止，係附有停止條件之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如承租人逾期仍不履行，則條件成就，即發生終止租約之效力，無須再另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87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倘若出租人已合法終止租賃契約，自得本於所有權之身分，依無權占有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租賃物。又按「租賃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1條定有明文。
（二）經查，被告自108年12月1日起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雙方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12日1日起至109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6,000元，被告應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租約到期後復依相同條件續簽訂租約，一年一約直到111年11月30日到期後才沒有另訂租約，而係將111年12月1日起每月房租收付明細簽名記載於原租賃期間110年12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之系爭租賃契約書上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原告提出之每年租賃契約書及被告提出之系爭租契約書房租收付款明細欄影本在卷可按（詳卷第21至48頁、161至165頁），自堪信為真實。原告雖主張兩造間有口頭約定租賃期間仍為一年即111年12月1日起至112年11月30日止，然為被告所否認，且原告亦未能舉證實說，堪認兩造於111年11月30日租賃期間屆滿後，兩造並未再重新約定租賃期限，而原告仍繼續收租並允被告為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則依上開規定，兩造間之租賃關係自111年12月1日起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而成立不定期租賃關係。
（三）又被告自112年5月起即未依約按月給付租金，遲付租金之已逾2個月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固主張業於112年9月13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繳納並表明不再續租，系爭租約應已合法終止，並提出存證信函影本一份在卷（卷第49頁），然該存證信函僅記載「一、租金積欠5個月自112年5月1日至112年9月共3萬元。二、未經屋主同意私自將抽水馬達電源切斷致使他樓沒水用。三、已自112年5月1日口頭告知不再續租，並請搬遷，時間至112年5月31日止」等語，然5月1日口頭通知不再續租部分，原告並未舉證實說，且被告當時僅有5月份之租金未給付，自難依該存證信函內容認定原告於112年5月已得行使催告主張終止契約。惟被告於受存證信函通知時，已有遲付租金達2個月租額情事，是可認原告有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積欠租金及逾期未給付即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而本件為不定期租賃契約，被告迄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仍未支付租金，足認被告已受相當期間之催告仍未給付，原告係訴請被告給付積欠租金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顯有併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本件起訴狀繕本既已由本院於113年4月2日送達被告（113年3月22日寄存送達於被告住居所地之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仁里派出所，經10日生送達之效力，參卷第59頁），徵諸前揭說明，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即113年4月2日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自生合法終止之效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屋，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又「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他方當事人已為部分之給付時，依其情形，如拒絕自己之給付有違背誠實及信用方法者，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定有明文。被告固辯稱係因原告偷接電線，使被告需負擔全棟樓電費而致電費暴增，且原告自112年6月1日起斷水，使被告系爭房屋無水可用，才會行使同使履行抗辯不付房租等語，然原告否認有偷接電線及斷水之行為，並稱被告尚未承租時房屋電線就是如此配置，如因此使被告負擔全棟電費，原告願意處理電費分擔的問題，另整棟樓水的使用是靠抽水馬達，原來的抽水馬達使用的電本來就接在二樓水錶上，來抽水供應整個建築物的用水，因被告不同意接電使用，建築物就沒有辦法抽水使用，原告並沒有斷水使被告無水可用等語。經查，被告主張因原告偷接電線而致電費暴漲及原告斷水使其無水可用等語，固提出110年1月至113年3月之電費資料及line對話內容以為證（詳卷第151至159頁），然其亦自承其於112年5月已自行換了電線使原告無法再偷用電等語，另依兩造間之對話內容可知，原告於被告承租時就告知系爭房屋係使用地下水源，如改用自來水需加裝工資，而被告沒有水用係因為被告自行換了電線，所以抽水馬達無電可用才無法供水，原告並請被告把2樓所有電線恢復（詳卷第155至159頁），是被告無水可用係因其未經原告同意擅自更換系爭房屋之電線配置，致無電力提供抽水馬達抽水使用，並非原告刻意斷水不提供系爭房屋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況被告自無水可用後仍繼續住於系爭房屋迄今，時間長達一年有餘，顯見無礙被告對系爭房屋之居住使用，揆諸前開說明，自無因系爭房屋存有無水可用之情形，而認原告有全部或部分不達被告租賃目的之情事。至被告辯稱電費暴漲等情，被告雖得另行主張賠償，然此與給付租金間亦無對價關係，縱上，被告以上述事由與其支付租金之義務行使同時履行抗辯，並無理由。
（五）被告應給付原告42,000元，並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000元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查兩造租賃關係終止後，被告即無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之法律上原因，被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自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系爭房屋租金之不當得利。又依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系爭房屋租金為每月6,000元（見卷第23頁），堪認為系爭房屋相當於租金之使用利益價值。
　 2、被告自112年5月1日起即未再給付租金，兩造間之租賃關係於113年4月2日終止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自斯時起既已無合法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其繼續占用系爭房屋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且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害，自應償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原告依兩造間之租約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2,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6,0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租金42,000元部分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未約定利率，則原告請求此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日起（見本院卷第5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依系爭租賃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2,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6,000元，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
　　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雅敏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胡旭玫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6號
原      告  劉得意  

訴訟代理人  吳順龍律師
被      告  蘇漢宗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租賃房屋等事件，本院於113年12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花蓮縣○○鄉○○路○段000號2樓門牌房屋全部遷
    讓返還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肆萬貳仟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
    新台幣陸仟元。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參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參拾萬捌仟陸佰柒拾
    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貳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於各期到期後，原告各期分別以新臺幣貳仟元
    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期分別以新臺幣陸
    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之聲明第二項原主張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42,000元，及自民國112
    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嗣於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就利息起算日更正為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詳卷第147頁），核其更正屬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一項第2款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說
    明，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自108年12月1日起向原告承租坐落花蓮縣○○鄉○○路○
      段0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雙方並簽訂房屋租賃
      契約書，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12日1日起至109年11月30
      日止，每月租金6,000元，被告應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租
      約到期後復依相同條件續簽訂租約，一年一約直到111年
      到期後才沒有另訂租約，而是以口頭約訂一年一約並紀錄
      在最後一份110年12月1日簽訂的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
      ）上，詎被告自112年5月1日起未依約給付租金，至112年
      11月30日止共積欠7個月之租金未給付。雙方租賃期間已
      於112年11月30日屆滿。縱認兩造間為不定期租約，也因
      為被告自112年5月起即未再未支付租金，原告於112年9月
      13日已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繳納並表明不再續租，系爭租
      約應已合法終止，是原告主張112年11月30日為兩造租約
      終止日，又起訴狀內亦有表明終止租約之意思，故最遲亦
      應認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
      ，系爭租約應已合法終止，惟被告迄今尚未遷出系爭房屋
      ，其占用該屋為無法律上原因，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
      損失，爰依租賃契約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並給付自112年5月1日
      至11月30日欠繳之租金42,000元（6000x7=42,000）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12月1日起至被告
      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6,000元予原
      告。
（二）並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花蓮縣○○鄉○○路○段000號2樓門牌
      房屋全部遷讓返還原告。㈡被告給付原告新台幣4萬2,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房屋
      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6,000元。㈣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以：
（一）被告自108年12月1日起就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期為一
      年，租賃期限屆至即再簽約續約一年，因被告每月均按時
      繳交租金，所以111年要續約時原告就沒有再提出新的租
      賃契約書，稱給房租時直接寫在系爭租約就好，而且沒有
      口頭約定租賃期間，故兩造間就系爭房屋為不定期租賃契
      約關係，而因為從111 年9 月後電費暴增，之後發現係原
      告偷接電線，使被告只承租二樓卻需負擔全棟樓電費。被
      告要求原告處理之前被告因被偷電的損失，因此自從112 
      年5 月起沒有給付租金，而原告竟自112年6月1日起斷水
      ，使被告系爭房屋無水可用，之後雙方有達成協議在恢復
      供水、處理偷電部分後，被告再繼續給付租金，然原告都
      沒有處理，被告才會沒有給付租金。
（二）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
      ，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
      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
      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
      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2
      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
      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2個月時，始得
      終止契約。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出
      租人因承租人遲延給付租金，定期催告其履行，同時表明
      如於期限內不履行，契約即為終止，係附有停止條件之終
      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如承租人逾期仍不履行，則條件成就
      ，即發生終止租約之效力，無須再另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
      示(最高法院87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倘若出租人已合法終止
      租賃契約，自得本於所有權之身分，依無權占有之法律關
      係，請求返還租賃物。又按「租賃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
      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者，
      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1條定有明文。
（二）經查，被告自108年12月1日起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雙方
      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12日1日起
      至109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6,000元，被告應按月於每
      月1日給付。租約到期後復依相同條件續簽訂租約，一年
      一約直到111年11月30日到期後才沒有另訂租約，而係將1
      11年12月1日起每月房租收付明細簽名記載於原租賃期間1
      10年12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之系爭租賃契約書上之
      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原告提出之每年租賃契約書
      及被告提出之系爭租契約書房租收付款明細欄影本在卷可
      按（詳卷第21至48頁、161至165頁），自堪信為真實。原
      告雖主張兩造間有口頭約定租賃期間仍為一年即111年12
      月1日起至112年11月30日止，然為被告所否認，且原告亦
      未能舉證實說，堪認兩造於111年11月30日租賃期間屆滿
      後，兩造並未再重新約定租賃期限，而原告仍繼續收租並
      允被告為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則依上開規定，兩造間之
      租賃關係自111年12月1日起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而成
      立不定期租賃關係。
（三）又被告自112年5月起即未依約按月給付租金，遲付租金之
      已逾2個月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固主張業於112
      年9月13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繳納並表明不再續租，系
      爭租約應已合法終止，並提出存證信函影本一份在卷（卷
      第49頁），然該存證信函僅記載「一、租金積欠5個月自1
      12年5月1日至112年9月共3萬元。二、未經屋主同意私自
      將抽水馬達電源切斷致使他樓沒水用。三、已自112年5月
      1日口頭告知不再續租，並請搬遷，時間至112年5月31日
      止」等語，然5月1日口頭通知不再續租部分，原告並未舉
      證實說，且被告當時僅有5月份之租金未給付，自難依該
      存證信函內容認定原告於112年5月已得行使催告主張終止
      契約。惟被告於受存證信函通知時，已有遲付租金達2個
      月租額情事，是可認原告有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積欠
      租金及逾期未給付即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而本件為不定
      期租賃契約，被告迄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仍未支付租金
      ，足認被告已受相當期間之催告仍未給付，原告係訴請被
      告給付積欠租金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顯有併以起訴狀繕
      本之送達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本件起訴狀繕本既已由
      本院於113年4月2日送達被告（113年3月22日寄存送達於
      被告住居所地之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仁里派出所，經10
      日生送達之效力，參卷第59頁），徵諸前揭說明，原告以
      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即113年4月2日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
      ，自生合法終止之效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55條前段
      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屋，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又「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他方當事人已為部分之給付時，依其情形，如拒絕自己之給付有違背誠實及信用方法者，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定有明文。被告固辯稱係因原告偷接電線，使被告需負擔全棟樓電費而致電費暴增，且原告自112年6月1日起斷水，使被告系爭房屋無水可用，才會行使同使履行抗辯不付房租等語，然原告否認有偷接電線及斷水之行為，並稱被告尚未承租時房屋電線就是如此配置，如因此使被告負擔全棟電費，原告願意處理電費分擔的問題，另整棟樓水的使用是靠抽水馬達，原來的抽水馬達使用的電本來就接在二樓水錶上，來抽水供應整個建築物的用水，因被告不同意接電使用，建築物就沒有辦法抽水使用，原告並沒有斷水使被告無水可用等語。經查，被告主張因原告偷接電線而致電費暴漲及原告斷水使其無水可用等語，固提出110年1月至113年3月之電費資料及line對話內容以為證（詳卷第151至159頁），然其亦自承其於112年5月已自行換了電線使原告無法再偷用電等語，另依兩造間之對話內容可知，原告於被告承租時就告知系爭房屋係使用地下水源，如改用自來水需加裝工資，而被告沒有水用係因為被告自行換了電線，所以抽水馬達無電可用才無法供水，原告並請被告把2樓所有電線恢復（詳卷第155至159頁），是被告無水可用係因其未經原告同意擅自更換系爭房屋之電線配置，致無電力提供抽水馬達抽水使用，並非原告刻意斷水不提供系爭房屋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況被告自無水可用後仍繼續住於系爭房屋迄今，時間長達一年有餘，顯見無礙被告對系爭房屋之居住使用，揆諸前開說明，自無因系爭房屋存有無水可用之情形，而認原告有全部或部分不達被告租賃目的之情事。至被告辯稱電費暴漲等情，被告雖得另行主張賠償，然此與給付租金間亦無對價關係，縱上，被告以上述事由與其支付租金之義務行使同時履行抗辯，並無理由。
（五）被告應給付原告42,000元，並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返
      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000元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
      第179條前段、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
      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
      。查兩造租賃關係終止後，被告即無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
      屋之法律上原因，被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自應給付原告
      相當於系爭房屋租金之不當得利。又依系爭租約第3條約
      定系爭房屋租金為每月6,000元（見卷第23頁），堪認為
      系爭房屋相當於租金之使用利益價值。
　 2、被告自112年5月1日起即未再給付租金，兩造間之租賃關
      係於113年4月2日終止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
      自斯時起既已無合法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其繼續占
      用系爭房屋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且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
      系爭房屋之損害，自應償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原
      告依兩造間之租約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2
      ,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房屋
      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6,000元，自屬有據，應予
      准許。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
      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租金4
      2,000元部分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未約定
      利率，則原告請求此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
      月3日起（見本院卷第5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
    爭房屋，及依系爭租賃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42,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
    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6,000元，均有理由，應
    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
　　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雅敏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胡旭玫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6號
原      告  劉得意  

訴訟代理人  吳順龍律師
被      告  蘇漢宗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租賃房屋等事件，本院於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花蓮縣○○鄉○○路○段000號2樓門牌房屋全部遷讓返還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肆萬貳仟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陸仟元。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參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參拾萬捌仟陸佰柒拾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貳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於各期到期後，原告各期分別以新臺幣貳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期分別以新臺幣陸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之聲明第二項原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42,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於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就利息起算日更正為「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詳卷第147頁），核其更正屬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一項第2款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首揭說明，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自108年12月1日起向原告承租坐落花蓮縣○○鄉○○路○段0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雙方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12日1日起至109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6,000元，被告應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租約到期後復依相同條件續簽訂租約，一年一約直到111年到期後才沒有另訂租約，而是以口頭約訂一年一約並紀錄在最後一份110年12月1日簽訂的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上，詎被告自112年5月1日起未依約給付租金，至112年11月30日止共積欠7個月之租金未給付。雙方租賃期間已於112年11月30日屆滿。縱認兩造間為不定期租約，也因為被告自112年5月起即未再未支付租金，原告於112年9月13日已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繳納並表明不再續租，系爭租約應已合法終止，是原告主張112年11月30日為兩造租約終止日，又起訴狀內亦有表明終止租約之意思，故最遲亦應認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系爭租約應已合法終止，惟被告迄今尚未遷出系爭房屋，其占用該屋為無法律上原因，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失，爰依租賃契約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並給付自112年5月1日至11月30日欠繳之租金42,000元（6000x7=42,000）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自112年12月1日起至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6,000元予原告。
（二）並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花蓮縣○○鄉○○路○段000號2樓門牌房屋全部遷讓返還原告。㈡被告給付原告新台幣4萬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6,000元。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以：
（一）被告自108年12月1日起就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期為一年，租賃期限屆至即再簽約續約一年，因被告每月均按時繳交租金，所以111年要續約時原告就沒有再提出新的租賃契約書，稱給房租時直接寫在系爭租約就好，而且沒有口頭約定租賃期間，故兩造間就系爭房屋為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而因為從111 年9 月後電費暴增，之後發現係原告偷接電線，使被告只承租二樓卻需負擔全棟樓電費。被告要求原告處理之前被告因被偷電的損失，因此自從112 年5 月起沒有給付租金，而原告竟自112年6月1日起斷水，使被告系爭房屋無水可用，之後雙方有達成協議在恢復供水、處理偷電部分後，被告再繼續給付租金，然原告都沒有處理，被告才會沒有給付租金。
（二）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2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2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出租人因承租人遲延給付租金，定期催告其履行，同時表明如於期限內不履行，契約即為終止，係附有停止條件之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如承租人逾期仍不履行，則條件成就，即發生終止租約之效力，無須再另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87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倘若出租人已合法終止租賃契約，自得本於所有權之身分，依無權占有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租賃物。又按「租賃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1條定有明文。
（二）經查，被告自108年12月1日起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雙方並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12日1日起至109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6,000元，被告應按月於每月1日給付。租約到期後復依相同條件續簽訂租約，一年一約直到111年11月30日到期後才沒有另訂租約，而係將111年12月1日起每月房租收付明細簽名記載於原租賃期間110年12月1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止之系爭租賃契約書上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原告提出之每年租賃契約書及被告提出之系爭租契約書房租收付款明細欄影本在卷可按（詳卷第21至48頁、161至165頁），自堪信為真實。原告雖主張兩造間有口頭約定租賃期間仍為一年即111年12月1日起至112年11月30日止，然為被告所否認，且原告亦未能舉證實說，堪認兩造於111年11月30日租賃期間屆滿後，兩造並未再重新約定租賃期限，而原告仍繼續收租並允被告為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則依上開規定，兩造間之租賃關係自111年12月1日起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而成立不定期租賃關係。
（三）又被告自112年5月起即未依約按月給付租金，遲付租金之已逾2個月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固主張業於112年9月13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繳納並表明不再續租，系爭租約應已合法終止，並提出存證信函影本一份在卷（卷第49頁），然該存證信函僅記載「一、租金積欠5個月自112年5月1日至112年9月共3萬元。二、未經屋主同意私自將抽水馬達電源切斷致使他樓沒水用。三、已自112年5月1日口頭告知不再續租，並請搬遷，時間至112年5月31日止」等語，然5月1日口頭通知不再續租部分，原告並未舉證實說，且被告當時僅有5月份之租金未給付，自難依該存證信函內容認定原告於112年5月已得行使催告主張終止契約。惟被告於受存證信函通知時，已有遲付租金達2個月租額情事，是可認原告有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積欠租金及逾期未給付即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而本件為不定期租賃契約，被告迄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仍未支付租金，足認被告已受相當期間之催告仍未給付，原告係訴請被告給付積欠租金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顯有併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本件起訴狀繕本既已由本院於113年4月2日送達被告（113年3月22日寄存送達於被告住居所地之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仁里派出所，經10日生送達之效力，參卷第59頁），徵諸前揭說明，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即113年4月2日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自生合法終止之效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屋，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又「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他方當事人已為部分之給付時，依其情形，如拒絕自己之給付有違背誠實及信用方法者，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定有明文。被告固辯稱係因原告偷接電線，使被告需負擔全棟樓電費而致電費暴增，且原告自112年6月1日起斷水，使被告系爭房屋無水可用，才會行使同使履行抗辯不付房租等語，然原告否認有偷接電線及斷水之行為，並稱被告尚未承租時房屋電線就是如此配置，如因此使被告負擔全棟電費，原告願意處理電費分擔的問題，另整棟樓水的使用是靠抽水馬達，原來的抽水馬達使用的電本來就接在二樓水錶上，來抽水供應整個建築物的用水，因被告不同意接電使用，建築物就沒有辦法抽水使用，原告並沒有斷水使被告無水可用等語。經查，被告主張因原告偷接電線而致電費暴漲及原告斷水使其無水可用等語，固提出110年1月至113年3月之電費資料及line對話內容以為證（詳卷第151至159頁），然其亦自承其於112年5月已自行換了電線使原告無法再偷用電等語，另依兩造間之對話內容可知，原告於被告承租時就告知系爭房屋係使用地下水源，如改用自來水需加裝工資，而被告沒有水用係因為被告自行換了電線，所以抽水馬達無電可用才無法供水，原告並請被告把2樓所有電線恢復（詳卷第155至159頁），是被告無水可用係因其未經原告同意擅自更換系爭房屋之電線配置，致無電力提供抽水馬達抽水使用，並非原告刻意斷水不提供系爭房屋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況被告自無水可用後仍繼續住於系爭房屋迄今，時間長達一年有餘，顯見無礙被告對系爭房屋之居住使用，揆諸前開說明，自無因系爭房屋存有無水可用之情形，而認原告有全部或部分不達被告租賃目的之情事。至被告辯稱電費暴漲等情，被告雖得另行主張賠償，然此與給付租金間亦無對價關係，縱上，被告以上述事由與其支付租金之義務行使同時履行抗辯，並無理由。
（五）被告應給付原告42,000元，並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000元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查兩造租賃關係終止後，被告即無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之法律上原因，被告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自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系爭房屋租金之不當得利。又依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系爭房屋租金為每月6,000元（見卷第23頁），堪認為系爭房屋相當於租金之使用利益價值。
　 2、被告自112年5月1日起即未再給付租金，兩造間之租賃關係於113年4月2日終止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自斯時起既已無合法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其繼續占用系爭房屋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且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害，自應償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原告依兩造間之租約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2,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6,0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租金42,000元部分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未約定利率，則原告請求此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3日起（見本院卷第5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依系爭租賃契約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2,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2年12月1日起至遷讓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6,000元，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
　　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雅敏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胡旭玫


